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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9 月 7 日 17 时 30 分许，在南头古城下沉广场

施工总承包工程项目现场，两名工人在拆卸注浆机钻杆时，

发生一起一般物体打击事故，事故造成 1 人死亡、1 人受伤，

直接经济损失约 156 万元人民币。事故调查报告已经南山区

政府批复。经调查认定，该起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

任事故。事故结案后，经区安委办同意，由区应急局按照

《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》（安

委办〔2021〕4 号）、《广东省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

施落实情况评估指引》（粤安办〔2023〕122 号）、《深圳

市进一步推动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意见落实

情况评估工作方案》（深安办〔2023〕84 号）有关要求，

开展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（以下简称：评

估），全面梳理了责任追究、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，具

体如下：

一、评估总体情况

区安委办成立由区安委办主任任组长，区应急管理局、

区住建局相关工作人员为成员的评估工作组，制定专项评

估工作方案，通过资料审查、查阅文件、座谈问询、走访

核查等方式梳理南山区区南山区南头古城下沉广场施工总

承包工程项目现场“9·7”一般物体打击事故（以下简称：

“9·7”一般事故）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。事故发生

以来，各有关单位均有效落实了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单

位的处理意见，深刻吸取教训、举一反三，组织实施一系

列整改行动和举措，进一步强化建筑施工领域物体打击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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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安全隐患治理和管控措施。

二、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从总体来看，对“9·7”一般事故责任追究意见均已

有效落实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（一）落实行政处罚建议

《调查报告》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已落实。

2024 年 4 月 8 日由区应急管理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

对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水电第四

工程局）予以 30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（二）落实其他处理建议

《调查报告》建议的其他处理意见已落实。

1.水电第四工程局项目部领导班子成员于某某安全生产

责任制落实不到位，按照公司《关于对华中公司深圳地铁

12 号线“9·7”物体打击事故的处理决定》（安环〔2024〕

33 号）给予上年年收入 20%的处罚，给予记过处分；其他

领导班子成员齐某某、王某某、李某、赵某某落实“一岗

双责”不到位，均负有安全生产管理责任，按照公司《关

于对华中公司深圳地铁 12 号线“9·7”物体打击事故的处

理决定》（安环〔2024〕33 号）给予上一年年收入 10%的

经济处罚；耿某某（工程二队队长）、张某某（安全环保

部主任）、黄某某（网格员）按照《关于对南头古城站

“9.7”事故的调查处理决定》（经理部〔2024〕12 号）分

别给予 1000 元、1000 元、500 元的经济处罚；劳务分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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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深圳市深智基础工程有限公司，负直接事故责任，按照

《关于对南头古城站“9.7”事故的调查处理决定》（经理

部〔2024〕12 号）给予 50000 元经济处罚。

2.铁四院（湖北）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铁

四院监理公司）对相关责任人按照公司管理考核办法进行

处罚，对总监陆某某罚款 5000 元，总代曾某罚款 3000 元，

安全总监彭某罚款 3000 元，对现场监理人员刘某、王某某

各罚 1000 元，并进行批评教育。

3.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深圳地铁集团）

对参建单位中电建南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地铁 12 号线

联合体项目部进行通报批评；对水电第四工程局进行通报

批评并处以 100 万元违约金罚款；对监理单位铁四院监理公

司进行通报批评并处以 10 万元违约金罚款；对施工单位项

目经理、监理单位总监进行通报批评并留岗查看；按照公

司合同单位履约评价管理实施细则，给予水电第四工程局

红牌警示 6 个月，给予铁四院监理公司红牌警示 3 个月；

根据《关于发布<深圳地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安全风险责任

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深铁建设〔2023〕33 号），对

2023 年深圳地铁集团除领导班子外的所有岗位员工的安全

风险责任金进行了扣减。

三、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 4 个方面的事故防范措施建议，

南山区各有关部门及各责任单位认真查摆存在问题和深层

次原因，对照整改问题，组织实施了一系列整改行动和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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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，全面加强和改进了安全生产工作。

(一)进一步落实各参建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

各责任单位，包括建设单位深圳地铁集团、施工单位

水电第四工程局、监理单位铁四院监理公司，以及行业主

管部门深圳市住建局，均从自身职责出发，多措并举，切

实强化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落实。

1.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：一是加大监管力度，提升监管

效能。市住建局制定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房屋市政

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，进一步加大

对市管工程的监管力度，提高监管频次和检查深度。二是

实施针对性监督检查，突出重点领域。针对“9·7”一般

事故暴露出的问题，市住建局组织开展建筑工地安全生产

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，重点检查企业安全生产主体

责任落实情况、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和执行情况、隐患排查

治理情况等。三是强化警示教育，提升行业安全意识。组

织召开全市建筑工程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大会，通报“9·7”

一般事故情况，深刻剖析事故原因，进行警示教育，提升

行业整体安全意识。

2.铁四院监理公司：一是健全安全管理机构，明确安全

责任。铁四院监理公司在深圳地铁 12 号线 12502 标监理部

健全了安全管理组织架构，配备了足额的专职安全管理人

员，明确了总监、安全总监、安全专监等各级人员的安全

管理职责，确保安全管理责任落实到位。二是落实企业法

定安全生产职责，完善安全管理体系。铁四院监理公司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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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负责人切实履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

一条规定的各项职责，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

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。同时，组织制定并实施安

全生产规章制度、操作规程、教育培训计划和应急救援预

案，并保障安全生产投入，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安全生产管

理体系，并督促施工单位落实主体责任。三是坚持“四不

放过”原则，严肃事故处理。事故发生后，铁四院监理坚

持“原因未查清不放过、责任人未处理不放过、整改措施

未落实不放过、有关人员未受到教育不放过”的原则，深

入分析事故原因，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员，并督促施工单

位落实主体责任，从责任追究层面推动安全生产主体责任

的落实。

3.水电第四工程局：一是健全管理机构，强化组织保障。

成立以项目经理为首的安全生产委员会，配备包括安全总

监、安全环保部主任、专职安全员等专业的安全管理团队，

为项目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提供坚实的人员保障。二是完善

制度体系，规范现场操作。修订并完善《安全生产责任

制》，明确各岗位安全生产责任，推行“一岗一清单”制

度；组织制定包括《安全生产责任制》、《安全生产标准

化建设管理办法》等在内的 45 项安全管理制度，以及涵盖

各工种、各类型机械设备的 85 项安全操作规程，形成一套

覆盖全面、操作性强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体系。三是保障

安全投入，确保费用专款专用。建立安全生产费用投入保

障机制，制定详细的安全生产费用投入计划，并确保安全



6

生产费用足额提取、专款专用，2023 年度项目部累计投入

安全生产费用 1037.53 万元，为安全生产工作提供有力的经

济保障。

4.深圳地铁集团：一是健全责任体系，压实各层级责任。

集团层面明确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制度，建立

分层级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，并在项目部层面成立安质室，

层层分解落实安全责任，确保责任到岗到人。二是强化制

度建设，规范安全管理。制定并发布《深圳地铁建设集团

有限公司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》《深圳地铁建设集团有限

公司安全质量和文明施工管理办法》《深圳地铁建设集团

有限公司小型机械设备安全管理指引》等一系列安全质量

管理办法，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，提升安全管理水平。

三是严肃责任追究，强化事故警示。坚持“四不放过”原

则，组织召开事故分析反思会，严肃追究事故责任，对相

关参建单位及责任人员进行了通报批评、经济处罚和警示，

深刻吸取事故教训。

(二)进一步强化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和隐患排查治理

各参建单位针对“9·7”一般事故暴露出的施工现场

安全管理薄弱环节，集中力量强化现场安全管控，深入开

展隐患排查治理，有效防范类似事故再次发生。

1.深圳市市政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：一是出台《深圳

市市政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关于加强施工现场带式输送

机、注浆钻孔设备安全管理的通知》；二是开展各类隐患

排查治理工作；三是全面推进“精准、规范、严格、持续”



7

执法，提升专业技能与执法水平；四是深入开展建筑起重

机械、深基坑、地下工程、有限空间作业、轨道车和电瓶

车、临时用电等专项整治，差异化实施防高坠、物体打击、

坍塌、触电、起重伤害、车辆伤害等多发易发事故类型重

点整治。

2.铁四院监理公司：一是建立并落实双重预防机制，提

升隐患治理能力。铁四院监理公司在事故后，进一步完善

并落实了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，

组织施工单位重新辨识危险源，完善风险管控措施，提升

了施工现场风险防控和隐患治理能力，变被动“亡羊补牢”

为主动“防患未然”。二是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，彻底整

改事故隐患。事故发生后，铁四院监理公司立即组织施工

单位开展了全覆盖的安全隐患排查，不留死角地检查施工

现场的各个区域和环节，并对排查出的所有安全隐患，逐

项制定整改措施，限期整改，确保将事故隐患彻底消除，

防止同类问题再次发生。三是加强日常安全检查，强化常

态化隐患排查治理。为巩固事故整改成效，铁四院监理公

司进一步强化了日常安全检查，特别是加强了周检、月检

等定期检查的频次和深度，重点检查临边防护、机械设备、

消防、基坑防护等关键环节，做到隐患排查常态化、制度

化，及时发现和消除生产安全隐患。

3.水电第四工程局：一是彻底排查现场隐患，限期完成

整改。对事故现场及项目全区域进行了彻底的安全隐患排

查，共排查出安全隐患 18 条，并逐条制定整改措施，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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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人和完成时限，确保所有隐患得到有效整改。二是加

强重点部位防护，消除事故隐患。加强了对临边防护、机

械设备、消防设施、基坑支护等重点领域的安全检查和整

改，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。三是落实复查验收制度，确

保整改闭环。组织各方对隐患整改情况进行复查验收，确

认整改合格后，方允许现场复工，确保整改措施落实到位。

4.深圳地铁集团：一是全面排查整治隐患，消除事故风

险。事故发生后，立即要求现场停工，组织监理、施工单

位开展安全综合大检查，对现场进行全覆盖检查，彻底排

查安全隐患。二是强化重点领域管控，防范同类事故。重

点加强对临边防护、机械设备、消防设施、基坑支护、设

备等重点领域的安全检查和整改，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，

并举一反三，在项目范围内部署开展同类事故隐患排查治

理工作。三是建立常态化机制，提升管理水平。加强周检、

月检检查力度，重点对临边防护、机械设备、消防、基坑

防护等重点领域进行全面排查，及时消除事故隐患，建立

常态化隐患排查治理机制。

(三)以案为鉴，强化警示教育和应急能力建设

各责任单位以“9·7”一般事故为深刻教训，举一反

三，强化警示教育，提升全员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，

构建更加完善的事故防范体系。

1.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：一是召开警示教育大会，通报

事故案例。组织召开全市建筑工程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大会，

通报“9·7”一般事故情况，深刻剖析事故原因，以案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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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，警钟长鸣。二是强化行业宣传引导，营造安全氛围。

利用行业媒体、宣传平台等多种渠道，加强安全生产法律

法规、事故案例警示教育宣传，营造全行业关注安全、重

视安全的良好氛围。

2.铁四院监理公司：一是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强化事故

警示教育。铁四院监理公司在事故后，组织召开了事故分

析反思会和警示教育大会，组织全体监理人员、管理人员

和作业人员深入剖析事故原因，吸取事故教训，并对类似

作业环节和风险点进行重点警示，切实做到“以案促改、

以案促防”。二是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培训，提升安全意

识和技能。铁四院监理公司坚持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”

的方针，督促施工单位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培训，包括入

场三级教育、安全技术交底、班前安全活动、事故警示教

育、消防安全教育、分工种安全教育等多种形式的培训，

不断提高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、安全技能和应

急处置能力。三是定期开展应急演练，提升应急处置能力。

铁四院监理公司高度重视应急管理工作，督促施工单位定

期开展各类专项应急演练，包括机械伤害、消防、防汛等

多种类型的应急演练，检验和完善应急预案，提高参建单

位协同配合和快速反应能力，确保一旦发生突发事件，能

够有效组织救援，最大限度减少损失。

3.水电第四工程局：一是组织事故警示教育，反思事故

原因。组织员工学习“9·7”一般事故案例，以案说法，

警钟长鸣，深刻反思事故原因，汲取事故教训。二是常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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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开展应急演练，检验预案有效性。坚持组织多种形式的

应急演练，包括机械伤害事故应急演练、防洪度汛应急演

练、火灾事故现场处置应急演练、防高温中暑应急演练等，

通过实战演练，检验应急预案的有效性，锻炼应急队伍，

提高应急处置能力。

4.深圳地铁集团：一是召开事故警示会议，深刻吸取教

训。事故发生后，20 号线项目部组织召开了事故警示会和

全员安全再培训再教育，对所有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进行

再培训再教育，深刻汲取事故经验教训。二是开展专项应

急演练，提升应急能力。组织开展各类专项应急演练，包

括物体打击、消防、火灾等专项应急演练，通过应急演练，

提升员工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和自救互救能力。

四、存在的问题

（一）智能安全监管能力亟待加强，风险预警水平有

待提升。当前建筑行业在安全监管方面，智能化应用水平仍

然较低，主要依赖传统的人工监管方式，存在效率不高、

覆盖面不足等问题。风险识别能力相对滞后，难以准确、

动态地捕捉现场不断变化的风险因素。风险预警机制尚不

健全，或者缺乏有效性，导致行业整体仍处于被动响应状

态，难以实现事前预防。

（二）事故教训共享机制不完善，安全知识沉淀不足。

建筑行业长期以来未能建立起有效的事故教训共享机制，

导致大量的事故案例和经验教训分散在各个企业和部门，

难以被行业共享和利用。缺乏系统化的事故案例库和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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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验知识共享平台，使得事故信息和最佳实践难以查找和

传播。行业层面的安全风险提示和经验交流活动开展不足，

企业间学习和借鉴的机会有限，制约了行业整体安全水平

的提升。

五、工作建议

（一）强化智能安全监管，提升风险预警能力。建议

在建筑领域积极推广应用物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技

术，构建智能化的安全监管平台。通过实时监测现场关键

风险源、人员行为和设备状态，实现风险的动态识别、超

前预警和及时处置，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预防，提升行业

整体安全风险防控水平。

（二）建立事故教训共享机制，促进安全知识沉淀。

行业主管部门应牵头建立事故案例库和安全经验知识共享

平台，鼓励企业主动上报典型事故案例和安全管理最佳实

践。通过定期发布行业安全风险提示、组织经验交流活动

等方式，促进事故教训的广泛传播和有效转化，避免同类

事故重复发生，实现行业安全水平的整体跃升。


